
《老君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5-2035年）》编制说明

为依法依规指导风景名胜区保护、利用和发展，屏山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老君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5-2035年）》（以下简称《总体规划》），现就《总体规划》编制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规划的必要性
老君山省级风景名胜区位于宜宾市屏山县境内，1996年6月经省政府批准设立。2016年6月，省政府批复《老君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6—2030年）》。
[bookmark: _GoBack]根据省政府2025年7月上报国家林草局的《四川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以及2024年10月国家公示的《四川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老君山风景名胜区范围与面积均发生重大变化，整合优化将原来的风景名胜区拆分为了两个自然保护地。同时，自2016版总规批准以来，我国规划体系发生重大变革，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也已更新，原规划在保护目标、管理要求与技术标准方面已难以适应整合优化后的保护管理实际需求。因此，当前亟须开展总体规划修编工作。
二、规划主要内容
本次规划的风景名胜区总面积105.91平方公里，核心景区面积4.96平方公里。《总体规划》基于风景名胜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和资源价值评估，科学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系统规划游览展示体系、合理布局必要的交通与服务设施，并协调区内居民社会活动，旨在实现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统一。
三、公开征求意见程序
目前，《总体规划》已通过省级林草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并按审查意见修改完善。按照《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四川省风景名胜区规划审查审批要点>的通知》（川林发〔2025〕20号）规定，《总体规划》完成专家评审和意见征求后、报送省人民政府审查审批前，在省林业和草原局、风景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或管理机构官网分别公示不少于30日（保密内容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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